
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泊理准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

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《浙文互联公司章程》的规定要

求， 作为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 
“

公司
” 

或 
“

上市公司
”

）的独

立董事， 基于独立、审慎、 客观判断的原则， 就公司2021年5月17日第九届董

事会临时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通过本次出售北京数字 一 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
“

数字一 百 
”

）83% 

的股权，将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，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发展汽车营销和精准营销

等优势业务， 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有利于公司长远健康发展。 本次交易价格

以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准确定，定价公允，未有侵害上市公司和 中小股东合法

利益的情形，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：审议该事项的董事会的召集、 召开等

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出售数字一 百

股权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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